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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生活

新西兰一项全民公投显示，近九成人希
望修改 2007年出台的一项禁止父母打孩子
的法律。新西兰总理约翰·基24日就此出面
表态说，父母们不会因为轻微的打孩子行为
而受到起诉。

据法新社 24日报道，根据 21日公布的
这项全民公投的初步统计结果，87.6％的投
票人希望修改这项禁止父母使用“合理武
力”教育孩子的法律。这次公民投票的投票
率为 54％，仅有超过 160万人参加投票。公
投的问题是：“作为教育孩子的一个措施，父
母善意的打孩子行为是否是犯罪？”

新西兰总理约翰·基24日在一次内阁会议
后表示，“禁打孩子”的法律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将保持不变。不过，他表示将采取措施，确保父
母们不会因为轻微的“教训”孩子行为而受到起
诉。

约翰·基说，内阁已经达成一致，如果将
来警方掌握的数据显示出令人担忧的趋势，
那么这项法律将会被修改。

目前，新西兰警方和相关政府部门正在
对“禁打孩子”法律的实施进行评估。自这
项法律出台以来，新西兰尚未有父母因打孩
子的轻罪面临指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3年的一份报告
显示，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新
西兰虐待和忽视儿童的案例第三高。

据新华社电

日本二战后一直禁止学校对学生施行体
罚，要求学校推行“宽松教育”。禁令让教师觉
得“绑手绑脚”。日本对体罚的规定比较严格，
如将课堂上喧哗的学生逐出教室就算“体罚”。

据日本文部省统计，2004年由小学生
制造的校内暴力事件多达 1890件，比上次
调查增加了 18.1%。更令人不安的是，不仅
小学生之间的暴力事件有所增加，小学生
对老师实施暴力的事件也多达 336起，比上

次调查增加了32%。
鉴于这种状况，2007年年初，日本政府

教育改革会议向时任首相安倍晋三提出了
一份容许学校施行体罚建议报告，安倍对建
议内容大表支持。一部分教师也认为，这对
教师来说是很鼓舞人心的。现今教师无法
对学生采取严厉措施，因为如果教师遭到家
长的指控，无法从学校获得保护，一些学生
在利用教师的这个弱点。 张军

现在的学生大都是独苗，心理承受能力较差，如何掌握管教的尺度？

孩子调皮捣蛋 看看国外是咋管的
经历一个漫长而散漫的暑假，中小学生们又该收拾心情准备重返

校园，而教育工作者们也要打起精神继续教书育人的工作了。现在的
学生多数都是独根苗，在家备受呵护，个性较自我，心理承受能力又较
差。面对那些调皮捣蛋的孩子，老师如何掌握管教的尺度？如何避免
语言暴力？该不该体罚？这是各国教育工作者共同面对的问题。或
许，别国的经验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和思考。

英国虽然在 1989年通过法律禁止在公
立学校体罚学生，两年后扩大到私立学校，
1998年又扩大到校外，家长也不得体罚学
生，但 2001年 11月有 40多所学校的教师和
一些家长联合向高等法院提出请求，要求恢
复体罚，他们认为：禁止体罚使学校纪律下
降，而且体罚是符合《圣经》要求的。

于是，从 2006年 4月开始，英国颁布了
《2006年教育与督学法》，使英国教师有了惩

戒不规矩学生的法定权力。新法生效后，教
师获得在学校使用身体武力阻止学生打架
的权力，以及不经家长许可对学生实施放学
后或周末留校的处罚。

有了新法之后，一些地方教育部门规定
了具体要求。例如，鞭子或皮带必须是经过
认可的标准，必须备有惩罚记录，年龄在8岁
以下儿童禁止体罚，打手心时每双手不得超
3下，鞭打男生臀部不得超6下等。

美国自称是国际社会尊重人权的“榜
样”，然而这个“榜样”的50个州中有21个州
是允许体罚的。这 21个州在法律上保护教
育工作者对学生进行体罚的合法性，而对学
生体罚最常见的方式是用木板打学生的屁
股。在2007学年，美国共有22.3万名中小学
生遭受到体罚。

美国法律规定，在学校执行教育法的过
程中，可以对学生实施体罚，判例法的原则
是“教师可以用合理的适度的武力处罚儿
童”。佛罗里达州达得县教育委员会政策中
规定，教师可以惩罚学生，这种惩罚包括用
不超过二尺长、三四寸宽的木板打不服从管

教学生的臀部，但不能超过5下，并且不能造
成身体的明显伤害。

根据法院判例，美国可以因为学生的以
下几方面行为对其进行体罚：殴打教师、把
下流作品和图片带到学校、骂人、争吵和打
架以及侮辱教师（包括校内外）等。

法院认为“教师具有至高无上的家长地
位”，可以对学生体罚，但是，体罚的理由必须
是与教育有关的问题，在与教育无关的个人
问题上，不能对学生进行体罚，如，不能因为
意见不同而打学生等。体罚是否合理的标准
要考虑到许多方面，如学生所犯错误的性质、
程度，学生的性别、年龄、身体健康状况等。

在韩国，2002年6月26日教育人力资源
部公布《学校生活规定预示案》，规定教师
可以对违纪学生作出体罚。但它同时规定
了实施体罚的详细程序：实施体罚之前要
向学生讲清理由；实施体罚前对学生的身
体、精神状态进行检查，必要时可延期进行
体罚；学生可提出以校内义务劳动来代替
体罚；体罚必须在有校监和生活指导教师

在场的情况下进行。
对体罚手段和过程，韩国还有详细的规

定，比如，对小学、初中生，用直径1厘米、长度
不超过50厘米的木棍，对高中生，木棍直径可
在1.5厘米左右，长度不超过60厘米。在体罚
中，男生只能打臀部，女生只能打大腿部。实
施体罚时，初高中生不超过10下，小学生不超
过5下，程度以不在学生身体上留下伤痕为准。

世界各国对待体罚的态度有较大分
歧，大体分三类。第一类国家完全禁止体
罚，其中包括奥地利、芬兰、德国、挪威、瑞
典、丹麦、冰岛、乌克兰和罗马尼亚。

第二类国家也禁止体罚学生，但要求
恢复体罚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如日本、英

国，其中英国甚至在完全禁体罚后又重开
禁。

第三类国家允许体罚，这些国家包括
新加坡、澳大利亚、韩国、美国。其中，美国
有 21 个州在法律上保护教育工作者对学
生进行体罚的合法性。 李岩

【韩国】对女生只能打大腿

【日本】把学生赶出教室就算“体罚”

【新西兰】轻轻打两下不追究父母责任

世界各国对待体罚的三类态度


